
國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剛
回
國
國
回
國
團
圓
圓
圓
回
國
關
囡
囡
剛
剛
圓
圓
圖
個一剛
剛
回
國
國
國
剛
剛
圓
圓
團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圈
圓
圓
周
國
圓

圓
圓岫

英
國
的
婦
女
穩
龐
鶴
攤
主
港
楊
回

國
與
宿
制
紛
紛
瑩
回

國
國
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國
圓
圓
圓
國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圈
區
國
國
國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圈
圓
圓
圓
圓
國
國
圓
圓
圓
圓
圓
圓
祖
國
國
國
圓
圓
圓

整
體
而
言
，
英
國
(
尤
其
是
政
府
部
門
)
為
婦
女
所
特
別
提
供
的
褔

利
服
務
，
可
分
從
下
述
三
方
面
敘
述

.. 

壹
、
立
法
保
障
兩
性
就
業
機
會
均
等

英
國
對
婦
女
工
作
權
利
之
保
障
，
主
要
係
從
工
作
機
會
均
等
以
及
同

工
同
酬
兩
方
面
著
手
。
其
有
關
婦
女
權
益
保
障
之
立
法
，
可
分
成
兩
大
部

分
加
以
說
明
(
楊
瑩
，
一
九
八
九

a
).. 

一
、
雇
用
時
契
約
規
定
的
要
項
.. 

同
酬
法

(
H
F
o
n
o

口
H
H
a
R古
巴
巴
∞

B
S
A
U的
。
卅
怕
自
H
U
H
O
呵
皂
白
口
什
|
開
ρ
E
H
日U
S
〉
n
H
)

英
國
的
同
酬
法
雖
於
一
九
七

0
年
五
月
二
十
九
日
頒
布
，
但
此
法
案

內
註
明

.. 

由
於
各
公
司
或
機
構
其
員
工
薪
資
之
調
整
需
要
作
詳
細
的
計
畫
、

估
算
及
協
商
，
非

一
夕
可
成
，
因
此
，
特
以
五
年
為
過
渡
期
，
准
予
各
機

構
作
漸
進
的
調
整
。
更
具
體
言
之
，
此
法
案
第
九
條
第
-
一
款
規
定
，
各
工

商
業
機
構
自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起
，
必
須
全
市
廢
止
男
企
兩

性
在
一
新
資
結
楠
、
雇
用
條
件
等
力
面
的
差
別
待
遇

.. 

在
此
間
酬
法
頒
布
後

至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間
，
各
雇
主
應
就
本
身
之
員
工
雇
用
進

行
檢
討
，
朝
男
女
同
酬
之
原
則
邁
進
。
同
時
，
此
法
案
亦
授
權
英
國
就
業

部
長
，
在
必
要
時
(
如
:
雇
主
在
此
方
面
的
改
善
進
度
太
慢
或
有
意
延
誤

)
，
則
可
將
此
法
之
生
效
日
期
提
前
至
一
九
七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起

(
惟
此
項
特
權
，
並
未
曾
被
使
用
)

大
體
上
，
一
九
七
0
年
通
過
之
同
酬
法
，
其
內
容
包
括
:

付
明
定
此
法
案
之
主
旨
在
於
防
止
男
女
兩
性
問
薪
資
待
遇
與
一
雇
用
條

件
之
差
別
待
遇
。

叫
明
訂
此
法
案
所
適
用
之
對
象
包
括
所
有
依
服
務
契
約
、
學
徒
契
約
、

或
任
何
勞
動
或
工
作
契
約
而
受
雇
者
。
惟
所
從
事
之
職
業
地
點
完
全
或
大

部
分
均
非
在
英
國
境
內
者
(
在
英
國
所
屬
航
空
及
船
隻
上
服
務
者
不
受
此

限
)
，
不
在
本
法
保
護
之
列
。
換
言
之
，
不
論
工
商
業
界
受
雇
人
員
、
皇

家
服
務
人
員
、
警
察
或
軍
人
均
在
此
法
合
括
範
圍
之
內
，
惟
對
軍
警
之
部

分
，
其
申
訴
程
序
略
異
。

的
叫
此
法
明
訂
任
何
個
人
受
唐
時
，
若
遇
下
列
情
事
，
有
要
求
與
異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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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等
待
遇

(
2
5戶
可

g
g
g

什
)
之
權
利.. 

l

所
從
事
之
工
作
與
異
性
相
似
時

(
O
B
O
H
O

呵
。
已
。
口
戶
宮
宅
。
其
)
。

Z

所
從
事
之
工
作
即
使
與
異
性
之
工
作
不
完
全
相
同
，
但
經
工
作
評

估
後
，
其
工
作
評
等
相
當
者

(
S
E
o苦
心
。
口
吧
。
門

r
z
z

已
郎
的

O
O
E
〈
丘
呂
什
)
。
同
時
，
此
法
所
稱
之
平
等
待
遇
，
不
僅
包
括
薪
資
，
向

包
括
紅
利
津
貼
、
假
期
間
薪
資
給
付
、
工
作
時
間
及
加
班
工
資
之
計
算
等
。

倒
對
雇
主
採
取
性
別
歧
視
之
申
訴
，
可
透
過
個
人
或
集
體
協
議

(
n
o
-
­

H
O旦
旦
。
心
開
叮
叮
叩
旦
旦
汁
的
)
方
式
提
出
。

的
問
個
人
之
申
訴
可
在
受
雇
期
間
，
或
因
性
別
歧
視
有
關
事
項
而
離
職

後
六
個
月
內
為
之
。
其
所
要
求
之
酬
勞
積
欠
數
額
，
最
多
以
其
所
提
起
申

訴
前
二
年
內
之
薪
資
或
薪
資
差
額
為
限
。
除
此
金
額
外
，
個
人
亦
司
要
求

最
高
以
二
年
為
期
(
同
上
)
的
非
現
金
給
付
賠
償
。

的
此
法
亦
規
定
，
所
謂
兩
性
的
平
等
待
遇
，
並
不
包
括
婦
女
因
待
產

或
生
產
等
情
事
而
可
享
有
的
特
殊
待
遇
或
工
作
條
件
。
同
時
，
它
也
不
包

括
與
退
休
、
婚
姻
或
死
亡
等
有
關
措
施
下
之
工
作
條
件
(
如
退
休
年
金
或

撫
帥
津
貼
等
)

一
九
八
三
年
英
國
同
酬
法
部
分
條
文
曾
經
修
正
，
並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
，
實
施
。
修
正
後
之
同
酬
法
，
有
下
列
幾
項
重
要
的
改
變

.. 

付
所
謂
的
相
似
工
作
，
巳
擴
大
至
從
事
之
工
作
與
同
一
雇
主
所
僱
用

的
異
性
從
事
之
工
作
具
有
同
等
價
值
者
(
間
空
丘
吉
呵
肉
。
門
宅
。
早
已
2
E
H

S
E
m
.

通
常
所
稱
之
同
等
價
值
是
以
所
需
之
心
血
、
技
術
及
決
斷
程
度
來

許
單
)
。
這
項
改
變
最
重
要
的
意
義
是
，
自
同
酬
法
質
施
以
碎
，
英
間
社

會
職
業
隔
離

(
o
n
n
c
z
r
o
S
H

的
0
個
可0
個
E
E

亡
的
情
形
愈
趨
明
顯
。
許

多
婦
女
因
無
法
找
到
異
性
從
事
相
同
或
相
似
工
作
者
，
而
不
得
依
此
法
提

出
申
訴
。
修
正
後
的
同
酬
法
以
其
同
等
價
值
為
相
似
工
作
之
衡
量
標
準
，

使
得
以
往
偏
向
於
純
女
性
從
事
之
工
作
亦
得
列
入
保
護
之
範
圈
。

付
修
正
後
之
同
酬
法
，
特
別
強
調
，
此
法
原
立
意
之
基
礎
雖
係
以
保

障
婦
女
就
業
之
權
利
為
出
發
點
，
但
此
法
所
賦
予
之
平
等
待
遇
權
利
，
男

女
兩
性
均
可
適
用
。
換
言
之
，
男
性
就
業
時
若
遇
性
別
歧
視
，
亦
可
依
此

法
提
出
申
訴
。

的
英
國
機
會
均
等
委
員
會
(
目
。
開

ρ
E
H
O
咕
咕
。
『
古
巴
泣
。
的

n
o
E
Z

戶
。
口
|
此
為
依

一
九
七
五
年
之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而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
成
立
之
單
位
)
有
權
協
助
個
人
依
此
同
酬
法
提
出
申
訴
。
這
些
協
助
包
括

向
受
歧
視
之
個
人
提
供
建
議
，
協
助
有
關
爭
議
之
解
決
，
甚
至
必
要
時
代

為
支
付
請
求
合
適
建
議
之
間
支
、
律
師
或
專
家
聘
請
之
費
用
等
。

州
州
此
法
所
稱
之
勞
工
，
並
無
工
作
期
間
之
限
制
;
甚
至
對
剛
上
任
之

勞
工
均
適
用
，
而
且
在
提
起
申
訴
時
，
可
要
求
前
後
任
人
員
出
庭
作
證
。

整
體
而
言
，
此
法
案
所
稱
勞
工
並
無
年
齡
之
限
制
，
而
且
其
範
固
包
括

.. 

全
時

(
E
Z
l
t
g
t
及
部
分
時
間

(
3
3
l立
自
己
工
作
者
;
臨
時
工
及

永
久
職
員
或
勞
工

(
2
3
o
E勾心
的
話
口
臣
。
。
可

B
S
S

什
宅
。
其
穹
的
)
;

在
機
構
內
受
雇
者
及
家
庭
內
受
雇
之
勞
工
(
母
語
言
耳
目
的
)

.. 

白
雇
者

及
受
雇
者
(
其
中
白
居
者
是
指
個
人
依
合
約
而
工
作
者
)

.• 

平
常
一
…
般
受

雇
之
員
工
與
學
徒
，
甚
至
但
括
超
過
退
休
年
齡
之
老
年
勞
工
。

除
前
述
主
要
內
容
外
，
向
酬
法

H
W針
對
許
多
技
術
性
細
節
，
例
如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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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評
估
、
申
訴
程
序
、
相
似
工
作
之
認
定
等
，
作
了
相
當
詳
細
之
規
定
。

迄
今
為
止
，
經
認
定
具
有
相
同
工
作
價
值
之
行
業
大
致
上
有

.. 

秘
書
工
作

相
當
於
科
學
部
門
的
助
理
工
作
;
行
政
助
理
工
作
相
當
於
資
料
分
析
帥
的

工
作
;
品
質
控
制
的
女
工
頭
之
工
作
相
當
於
技
術
訓
練
男
工
頭
的
工
作
;

維
修
管
理
之
助
理
(
鬥
心
汁
。
口
口
問
郎
的
的

Z
Z
E
)

工
作
相
當
於
司
機
或
受
雇

作
雜
事
之
什
工
等
。
同
時
，
英
國
政
府
明
文
指
出
，
英
國
有
關
保
障
婦
女

權
利
之
法
規
，
若
與
歐
洲
共
同
市
場
國
家
(
英
國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加
入
歐

洲
共
同
市
場
)
所
訂
的
法
令
相
連
，
則
從
歐
洲
共
同
體
之
規
定
。

二
、
非
契
約
規
定
之
要
項
.. 
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
(
H
Y
O
口
。
口l
n
o口
可
只
古
巴

。
戶
。
因
而
口
片
的
。
卅O
B
H
U
H
0

日
、Bm口
什
1

的
m
H
口
H
的
口
門H
B
H口
ω
A
U抖
。
口
〉
n
A
U
)

英
國
一
九
七
五
年
通
過
頒
布
的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案
可
說
是
針
對
其
同

酬
法
所
未
規
定
的
非
契
約
要
項
加
以
補
充
的
措
施

。

其
主
要
內
容
如
下

•. 

付
明
定
此
法
之
宗
旨
在
求
男
女
兩
性
權
利
、
待
遇
各
方
面
之
均
等
，

以
及
禁
止
對
已
婚
者
之
歧
視
。
不
過
，
此
法
案
亦
註
明
，
婦
女
因
懷
孕
或

生
產
所
得
享
有
之
特
別
待
遇
，
並
不
成
為
男
性
訴
控
性
別
歧
視
的
條
件
。

而
且
，
有
關
個
人
死
亡
及
退
休
之
措
施
亦
非
本
法
適
用
之
範
園
。

口
此
法
將
性
別
及
婚
姻
歧
視
分
為
直
接
(
舍
門
。

2
)
與
間
接
戶
口
l

E
「
∞
2
)
歧
視
兩
大
類
.. 

l

所
謂
的
直
接
性
別
歧
視
，
是
指
個
人
(
男
或
女

)
所
遭
受
之
待
過
，

與
在
同
樣
處
境
下
的
異
性
相
較
，
明
顯
處
於
不
利
的
情
況
時
，
即
為
直
接

性
別
歧
視
。
此
類
歧
視
行
為
當
事
人
即
使
未
明
確
表
明
其
行
為
是
否
蓄
意

而
為
，
但
任
何
受
不
利
對
待
之
個
人
若
能
證
明
，
該
行
為
當
事
人
有
歧
視

之
動
機
或
意
圈
，
即
屬
直
接
的
反
性
別
歧
視
。

2

所
謂
的
直
接
婚
姻
歧
視
，
是
指
已
婚
者
所
遭
受
之
待
遇
，
明
顯
的

有
較
同
性
別
未
婚
者
所
(
可
能
)
遭
受
的
待
遇
為
不
利
之
情
事
。
例
如

.. 

以
某
人
已
婚
且
家
居
遙
遠
為
由
，
不
雇
用
該
已
婚
者
。

3

所
謂
的
間
接
性
別
歧
視
，
雖
較
不
易
清
楚
界
定
，
但
它
意
指
某
項

要
求
表
面
上
看
來
似
乎
平
等
開
放
給
男
女
兩
性
公
開
競
爭
，
但
事
實
上
此

項
要
求
只
有
某
一
特
定
性
別
的
少
數
人
才
才
有
機
會
時
，
此
項
需
求
即
屬

間
接
的
性
別
歧
視
。

4

所
謂
的
間
接
指
姻
歧
視
定
義
與
前
者
問
接
性
別
歧
視
大
致
相
似

.• 

換
言
之
，
它
意
指
某
項
要
求
表
面
上
看
起
來
似
乎
平
等
開
放
給
已
婚
者
或

未
婚
(
男
女
性
別
不
拘
)
者
公
開
競
爭
，
但
事
實
上
此
條
件
明
顯
不
利
於

已
婚
者
(
同
性
別
之
比
較
)
時
，
即
屬
間
接
婚
姻
歧
視
。

5

另
外
，
此
法
亦
將
因
依
據
同
酬
法
提
出
申
訴
而
致
受
害
之
犧
牲
者

(
戶
口H
H
B
H的
E
H
O

口
)
劃
屬
為
受
此
法
保
護
之
對
象
。

門
開
基
本
上
，
此
法
所
適
用
之
對
象
與
同
酬
法
相
同
，
但
一
九
七
五
年

此
法
頒
布
時
明
訂
個
別
家
庭
受
雇
者
及
員
工
人
數
在
五
人
以
下
之
小
型
商

店
不
在
此
法
所
含
括
之
範
圍
之
內
。

倒
此
法
所
強
調
的
一
兩
性
權
利
均
等
是
以
同
酬
法
所
未
涵
蓋
的
層
面
為

主
。
因
此
，
任
何
雇
主
不
得
以
性
別
或
婚
姻
為
由
，
在
員
工
招
募
、
甄
選
、

晉
用
、
陸
遷
、
轉
業

、

或
訓
線
等
方
面
，
予
以
差
別
待
遇
。
不
過
，
此
法
亦

註
明
，
對
某
些
以
特
定
性
別
為
職
業
實
質
要
件
或
資
格
(
的

S
C
H
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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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n
n口
。ω
t
o
S
H
D
E
戶
口

n
E

古
巴
者
，
如
男
(
女

)
模
特
兒
、
戲
劇
角

色
甄
選
等
，
則
不
受
此
限
。
同
時
，
為
特
定
性
別
案
主

(如
.. 

女
病
患
等

)
之
福
利
而
特
別
提
供
之
服
務
行
業
(
如

.. 

女
性
社
會
工
作
員
)
，
工
廠

中
夜
班
工
人
等
(
依
工
廠
法
之
規
定
，
婦
女
在
某
些
工
廠
或
場
所
工
作
之

時
間
有
其
高
限
)
，
以
特
定
性
別
為
對
象
的
慈
善
團
體
及
運
動
競
賽
等
，

亦
不
受
此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之
限
制
。

川
問
此
法
中
亦
規
定
，
任
何
雇
用
機
構
或
工
會
等
組
織
，
均
不
得
以
性

別
為
由
，
拒
絕
受
理
、
否
決

、

或
撤
消
會
員
資
格
，
而
且
各
工
業
訓
練
機
構
、

英
國
人
力
服
務
委
員
會

(
H
Z
E
呂
O
嵩
叩
門
的
。
可E
n
g
n
0

日
B
E

的
古
巴
及

其
所
轄
機
構
、
任
何
雇
主
設
立
之
訓
練
組
織
，
及
個
別
雇
主
，
均
不
得
以

性
別
為
由
，
限
制
或
拒
絕
個
人
接
受
有
關
之
訓
練
。
同
時
，
此
法
案
內
註

明
，
雖
然
此
法
案
並
不
排
斥
這
些
單
位
在
提
供
職
業
訓
練
機
會
峙
，
予
以
「

反
向
的
差
別
待
遇
」
(
可
2
0
門
的
。
仕
的
口
區

E
E
H
O

口
)
。
即
允
許
某
些
婦

女
以
往
較
少
從
事
之
工
作
，
在
職
業
訓
練
機
會
的
提
供
上
予
以
較
男
性
優

惠
之
考
量
(
包
括
晉
用
或
陸
選
)
，
但
實
際
雇
用
時
，
則
不
准
有
此
種
特

殊
優
待
。

例
此
法
案
中
規
定
，
政
府
應
成
立
機
會
平
等
委
員
會

(
g
n
)
。
此
委

員
會
之
職
責
在
於

.. 

廢
除
所
有
不
當
之
歧
視
，
促
進
男
女
兩
性
間
之
機
會

平
等
，
檢
視
同
酬
法
及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執
行
之
情
形
，
並
在
必
要
時
或
在

就
業
部
長
要
求
下
，
向
就
業
部
長
提
出
檢
討
報
告
及
改
進
建
議
。
換
言
之
，

間
。
仍
不
僅
是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之
執
行
單
位
，
也
是
同

酬
法
之
執
行
單
位
。

怕
受
差
別
待
遇
之
個
人
可
由
其
本
身
或
透
過
機
會
均
等
委
員
會
提
出

申
訴
。
當
性
別
歧
視
事
件
存
在
，
惟
並
無
受
害
人
峙
，
則
只
有
問
。
們
有
權

提
出
告
訴
(
例
如

.. 

刊
登
真
有
性
別
歧
視
的
求
才
廣
告
)

一
九
八
六
年
英
國
政
府
修
正
此
反
性
別
歧
視
法
案
，
其
修
正
之
重
點

有
下
列
五
項
:

付
修
改
男
女
訂
定
不
同
退
休
年
齡
之
規
定
。
新
法
規
定

.. 

自
一
九
八

七
年
十
一
月
起
，
所
有
雇
主
在
訂
定
退
休
年
齡
之
規
定
時
，
不
得
有
男
女

性
別
之
差
異
。
婦
女
提
出
不
公
平
解
雇
申
訴
之
年
齡
高
限
也
昇
至
六
十
五

歲
，
而
且
除
非
該
工
作
男
女
員
工
之
退
休
年
齡
均
同
時
降
低
，
否
則
此
年

齡
之
規
定
維
持
不
變
。
不
過
，
新
法
中
另
加
但
書
，
即
退
休
年
齡
之
修
改
，

並
不
影
響
政
府
支
付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年
齡
及
有
關
之
規
定
。

口
適
用
對
象
擴
大
。
新
法
中
巳
撤
銷
舊
法
中
個
人
家
庭
受
雇
者
及
受

雇
於
五
人
以
下
單
位
不
適
用
該
法
之
規
定
。
同
時
，
新
法
適
用
對
象
亦
擴

大
到
小
型
(
不
論
多
小
)
工
商
業
的
合
夥
人
。
此
項
規
定
自

一
九
八
七
年

二
月
起
生
效
。

日
廢
止
工
業
界
婦
女
勞
工
及
麵
包
烘
賠
行
業
男
性
勞
工
工
作
時
數
之

限
制
(
自
一
九
八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生
效
)
。
換
言
之
，
以
往
工
廠
法

所
強
調
為
保
護
女
工
，
限
制
其
夜
間
工
作
時
數
之
規
定
，
已
因
輒
被
用
作

性
別
歧
視
之
藉
口
而
予
廢
止
，
此
項
限
制
之
解
除
自

一
九
八
八
年
二
月
生

效
。

側
雇
主
以
集
體
協
議
方
式
所
簽
訂
之
性
別
或
婚
姻
歧
視
規
定
，
將
自

一
九
八
七
年

二
月
七
日
起
宣
告
無
效
。
而
且
，
所
有
雇
主
或
工
會
均
應
對

其
員
工
薪
資
、
假
期
及
資
遣
規
定
進
行
檢
討
;
若
有
歧
視
情

事

，
應
與
自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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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進
行
再
協
商
修
改
之
。

同
英
國
就
業
部
長
已
決
定
不
再
准
予
訓
練
機
構
辦
理
特
定
性
別
團
體

所
開
之
課
程
。
而
且
，
積
極
行
動
措
施
，
自
一
九
八
六
年
十
一
月
起
，
亦

以
訓
練
及
鼓
勵
為
限
。

貳

立
法
保
障
婦
女
懷
孕
及
生
產
前

、
後
應
享
之
權
利

基
本
上
，
英
國
就
業
婦
女
因
懷
孕
及
生
產
得
草
之
權
利
保
障
，
可
分

三
方
面
敘
述
(
楊
鐘
，
一
九
八
九

a
&
b
)
:

一
、
產
前
照
顧
假
(
口
B
O
O
悄
悄
悄
。
可
g
g

口
E
t
s
z
)

所
有
懷
孕
之
婦
女
，
不
論
已
婚
或
未
婚
，
全
時
工
作
或
部
分
時
間
兼

差
工
作
者
，
依
法
均
得
向
雇
主
請
求
產
前
照
顧
假
，
以
便
完
成
與
醫
師
約

定
之
產
前
檢
驗
或
定
期
檢
查
。
請
假
時
須
附
醫
師
或
有
關
醫
療
人
員
開
具

之
證
明
書
;
得
請
假
之
時
間
，
除
檢
驗
工
作
所
需
之
時
間
外
，
尚
包
括
往

返
交
通
所
需
之
時
間
。

二
、
拒
絕
雇
主
以
懷
孕
或
生
產
為
由
，
不
公
平
解
一
雇
之
權
利

此
項
權
利
並
非
以
所
有
婦
女
為
對
象
。
其
適
用
對
象
以
「
為
同
一
雇

主
工
作
」
，
而
且
合
乎

F

述
三
條
件
之
一
者
為
限

.. 

U
U在
一
九
八
五
年
六
月
一
日
以
前
，
即
巳
開
始
為
同
一
雇
主
工
作
達

一
年
以
上
，
而
且
此
工
作
屬

全
時
性
質
(
即
每
週
至
少
工
作
十
六
小
時
)
，

同
時
，
該
雇
用
機
構
員
工
須
達
三
十
人
以
上
者
為
限
。

ω
在
一
九
八
五
年
六
月
一
日
以
後
才
開
始
為
同

一
雇
主
全
時
工
作
達

兩
年
以
上
者
;
或
在
此
日
期
之
前
已
開
始
全
時
工
作
達
兩
年
以
上
，
但
雇

用
機
構
員
工
人
數
未
滿
二
十
一
人
者
。

日
部
分
時
間
(
每
週
工
作
八
至
十
六
小
時
)
工
作
達
五
年
以
上
者
。

三
、
生
產
期
間
留
職
之
權
利

此
項
權
利
以
合
乎
下
列
所
有
五
項
條
件
者
為
適
用
對
象

.. 

付
在
生
產
期
第
十
二
週
以
前
已
為
同
一
雇
主
連
續
全
時
工
作
(
每
週

工
作
十
六
小
時
或
以
上
)
兩
年
以
上
，
或
以
部
分
時
間
方
式
工
作
(
每
週

八
至
十
六
小
時
)
五
年
以
上
者
。

叫
在
生
產
期
第
十
二
週
以
前
的
最
後
一
天
仍
在
職
者
。

門
叫
至
少
要
在
將
請
求
產
假
之
二
十
一
天
以
前
即
通
知
雇
主
，
有
關
產

假
期
間
留
職
之
申
請
。
同
時
，
若
雇
主
要
求
，
亦
須
在
懷
孕
二
十
六
至
二

十
八
週
時
檢
附
醫
師
開
其
之
書
面
證
明
文
件
。

側
雇
主
在
婦
女
生
產
第
一
週
以
後
的
四
十
九
天
之
後
，
得
函
請
婦
女

保
證
生
產
假
滿
期
後
一
定
回
原
機
構
工
作
。
接
到
此
信
後
，
婦
女
必
須
在

十
四
天
內
回
禮
，
否
則
留
職
權
利
將
被
撤
銷
。

同
婦
女
必
須
去
函
雇
主
，
再
次
表
明
並
通
知
其
將
確
定
返
回
上
班
之

日
期
。
而
且
，
此
函
必
須
在
返
回
機
構
上
班
二
十
一
日
之
前
寄
達
雇
主
手

中Jlt 
生
產凡
假合

自乎
生上
產述

吉拉
伯件
手者

週事
古10 1'iJ' 

世主
算 LZ

月立

斗多
.!.f三 .g主

主銷
庄fi: rru 

後干
!謂
九生
週 l章
為假
止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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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若
屬
早
產
，
則
此
假
期
自
生
產
週
起
算
，
最

多

以
二
十
九
週
為
限

。

另

外
，
若
遇
下
述
四
種
情
況
，
生
產
假
之
期
間
可
再
往
後
延
長
四
週

.. 

1

患
病
且
具
醫
師
證
明
者
，

Z

雇
主
願
意
延
長
產
假
者
，

1

在
應
返
回
機
構
上
班
日
，
遇
工
作
中
斷
(
如
罷
工

)
情
事
者
，

4

因
前
述
工
作
中
斷
事
故
，
以
致
無
法
通
知
雇
主
返
回
上
班
日
期
者
。

來
y 

英、
國，

昆主挂
F情/、

寄去帝

實女
的茅T

E 品
26? 
括不渴

利
給

付

一
、
經
資
產
調
查
的
「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」

(
7』印
什
叩
門
口
H
什
呵
間H
H
U
O
口
的
∞
的
可
印
〕
詣
。
口

A
U
)

此
項
「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」
適
用
的
對
象
，
必
須
滿
足
下
列
四
項
條
件

(
的
冊
。
可
惘
。

W
O
A
U
ω
H
U日ω
ω、
可H
A
P
H
-
-
ι
戶
(
山
)

付
個
人
或
其
間
居
生
活
者

(
2
3
口
叩
門
)
在
申
請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時
，

以
領
取
或
其
備
領
取
資
產
調
查
制
度
下
各
項
給
付
，
包
括

.. 

「
所
得
支
持

」
(
門
口n
o
B冊
的
右
。
。
立
，
簡
稱
凹
的
)
、
「
以
薪
資
為
基
礎
的
覓
職
者
津
貼

」

(
5
n
o
s
m
l
宮
的
立
」

o
g
s
r
R

圓
的
E
H
O
E

口
口
冊
，
簡
稱
」
的
〉
)
、
「
家

庭
信
用
」

(
2
R
C
Q
O
E汁
，
簡
稱
咱
們
)
、
或
「
殘
障
者
工
作
津
貼

」
(
口
古
巴
巴
H
d
g
。
其
5

個
E
H
Z
g
n

凹
，
簡
稱
口
去
)
之
資
格
。
若
此
次

係
第
一
次
分
挽
'
而
且
生
產
個
人
或
其
同
居
生
活
者
屬
低
收
入
工
作
者
，

則
在
子
女
誕
生
後
即
應
儘
速
先
申
請
家
庭
信
用
給
付
。

一
旦
獲
得
家
庭
信

用
給
付
，
則
自
然
可
申
請
此
生
產
贊
用
給
付
。
不
過
，
儘
管
此
項
條
件
符

合
，
申
請
此
項
給
付
者
，
仍
應
受
下
條
申
請
時
期
之
限
制
。

口
此
項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之
申
請
，
可
以
在
預
產
週
頭

一
天
往
前
推

算

的
十
一
週
內
為
之
，
最
遲
不
得
超
過
產
後
三
個
月
。
其
中
「
週
」
(
言
其

)
的
計
算
，
是
以
週
六
及
週
日
交
界
的
凌
晨
(
週
日
凌
晨
零
時
)
起
，
計

算
七
天
為
一
週
。
預
產
週
之
書
面
證
明
可
以
是
下
列
三
者
之
一

.. 

ω
生
產

證
明

;
ω
醫
師
或
助
產
士
註
明
預
產
週
的
筆
函

.. 

ω
能
顯
示
預
產
週
或
時

期
的
產
前
診
所
約
診
證
明
。
實
際
生
產
日
之
書
面
證
明
，
則
除
生
產
證
明

外
，
亦
可
以
子
女
出
生
證
明
或
官
方
支
給
兒
童
給
付
的
詳
細
紀
錄
代
之
。

的
申
請
者
的
資
本
所
得
必
須
合
於
規
定
。
即

.. 

申
請
者
之
存
款
不
得

超
出
五
百
英
銬
。
凡
超
過
一
英
銬
，
即
減
少
一
英
銬
的
津
貼
給
付
。
惟
若

申
請
者
或
其
同
居
生
活
者
之
一
年
逾
六
十
歲
時
，
則
其
存
款
額
之
高
限
可

提
昇
至
一
千
英
銬
。
且
領
取
寡
婦
一
次
給
付
金
之
申
請
者
，
其
所
領
之
給

付
收
入
三
干
英
銬
)
在
致
寡
的
最
近
寸
二
個
月
內
可
不
計
在
資
本
所
得

之
內
。剛

申
請
者
必
須
在
規
定
期
間
內
提
出
補
助
申
請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申
請

期
間
不
得
早
於
產
前
十
一
週
'
且
不
得
晚
於
產
後
三
個
月
。

若
個
人
或
其
同
居
生
活
者
並
非
親
自
生
產
得
其
子
女
，
而
係
領
養
子

女
，
則
只
要
在
該
嬰
兒
滿
十
二
個
月
前
提
出
申
請
，
亦
可
領
取
經
費
補
助
。

不
過
，
此
項
申
請
亦
必
須
在
領
養
後
三
個
月
內
提
出
才
行
。
同
時
，
即
使

此
嬰
兒
之
親
身
父
母
申
領
過
此
項
給
付
，
只
要
領
養
者
之
資
格
符
合
規
定
，

仍
可
再
申
請
此
給
付
。
若
申
請
此
項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之
個
人
年
未
滿
十
六

歲
，
不
符
合
申
請
所
得
支
持
及
家
庭
信
用
給
付
之
條
件
，
則
可
由
其
共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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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住
之
成
人
(
如
果
他
們
的
資
格
合
於
規
定
)
申
請
之
。

然
而
，
若
申
請
者
或
其
同
居
生
活
者
涉
入
工
會
爭
議
糾
紛
中
，
則
其

領
取
此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之
資
格
將
依
其
當
時
究
係
領
取
所
得
支
持
給
付
或

家
庭
信
用
給
付
而
略
有
不
同
。
領
取
所
得
支
持
給
付
者
，
如
果
在
提
出
申

請
時
所
涉
入
之
罷
工
行
動
已
達
六
個
月
或
以
上
，
仍
符
合
領
取
此
生
產
費

用
給
付
之
條
件
。
但
對
領
取
家
庭
信
用
給
付
者
而
言
，
只
有
在
其
家
庭
信

用
給
付
之
申
請
是
在
罷
工
行
動
開
始
之
前
提
出
者
，
才
符
合
申
領
此
生
產

費
用
給
付
之
資
格
。

至
於
此
生
產
費
用
給
付
之
金
額
，
則
係
採
一
次
現
金
給
付
之
方
式
，

每
名
子
女
發
給
一
百
英
鏡
(
死
產
者
若
可
證
明
已
懷
孕
達
二
十
四
週
，
其

給
付
亦
同
)
，
而
其
財
源
係
來
自
社
會
基
金
(
的

o
n
H丘

2

旦
的
)

一
一
、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(
的ZZ
H

。
這
苦
什
叩
門
口H
C
E

呵
)

除
了
前
述
屬
於
資
產
調
查
式
的
給
付
外
，
英
國
的
國
民
保
險
制
度
也

為
工
作
中
的
婦
女
提
供
有
生
產
的
給
付
。
事
實
上
，
英
國
國
民
保
險
方
案

是
其
現
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核
心
。
此
制
度
創
於
一
九
四
六
年
，
但
迄
今

已
歷
經
多
次
變
革
。
其
基
本
概
念
是
在
於
「
預
防
」
人
們
陷
入
貧
窮
。
保

險
的
範
閻
但
拈
疾
病
(
含
慢

性
疾
病

)
、
失
業
、
工
作
意
外
傷
害
或
職
業

病
、
以
及
退
休
。
由
於
此
保
險
方
案
原
先
假
設
大
多
數
男
人
都
會
結
婚
並

負
擔
一
家
庭
的
生
計

，

因
此
，

其
保
險
費
之
計
算
亦
包
括
賴
其
扶
養
之
配

偶
、
子
女
，
以
及
其
太
太
可
能
致
寡
的
風
險
在
內
。
除
外
，
此
保
險
所
涵

蓋
的
範

闕
，
還
包
含
孤
兒
沖
貼
、
以
及
生
產
與
死
亡
時
的
一
次
給
付
。
傳

統
上
，
已
婚
的
婦
女
是
被
視
為
由
其
先
生
扶
養
之
眷
屬
，
但
目
前
工
作
中

的
婦
女
也
已
繳
納
全
額
的
保
險
費
，
並
且
得
以
享
有
其
本
身
各
項
保
險
給

付
之
權
利
，
但
括
其
因
懷
孕
生
產
而
中
斷
就
業
所
得
領
取
之
生
產
給
付
。

英
國
的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基
本
上
是
由
雇
主
支
付
，
它
等
於
是
婦
女
在
產
假

期
間
依
法
得
要
求
雇
主
支
給
的
最
低
工
資
。
因
此
，
此
項
給
付
是
視
為
個

人
所
得
的
一
種
，
必
須
依
法
課
稅
。
基
本
上
，
申
請
此
種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
者
，
必
須
滿
足
下
列
七
項
條
件
(
可

O
〈
旦
叩
門
除
出
ω
門
H
E
w
-
ω可

H
O
O
-
O
O
)

.. 

付
申
請
者
必
須
是
繳
付
第
一
類
保
險
費
的
受
雇
者
，
同
時
該
申
請
者

若
有
下
列
情
事
之
一
，
則
不
具
申
領
資
格

.. 

l

正
常
的
總
收
入
低
於
每
週
最
低
投
保
薪
資
三
九
九
七
|
九
八
年

時
為
每
週
六
十
二
英
錯

)
者
:

2

未
向
雇
主
事
先
提
供
合
適
的
生
產
通
知
，
或
未
能
提
出
充
分
的
醫

療
証
明
者
;

1

不
在
英
國
境
內
，
且
亦
非
居
住
於
歐
洲
共
同
體
各
會
員
國
境
內
者

.. 

4

依
法
拘
禁
或
在
獄
中
服
刑
者
;

1

迄
至
「
合
格
週
」

(
D
E戶
丘
吉

m
z
m
r
)
時
，
尚
未
連
續
受
雇

二
十
六
週
者
(

但
被
雇
主
以
規
避
支

付
此
項
法
定
給
付
為
由
，
而
提
前

解

雇
者
除
外
)
;

C

趴
在
「
合
格
週
」
峙

，
並
末
在
職
或
己
未
繼
續
受
雇
者
。

前
述
的
「
合
格
週
」

(
D
EH
H之
H
Z
Z

拘
押
)
，

是
指
婦
女
預
產
該

迎
以
前
的
第
十
四
週
。
而

「

一
週
」
之
計
算
方
式
，
是
以
週
日
的
凌
晨
零

時
起
算
，
為
期
七
天
，
的
所
謂
的
了
週

」

(
O口
。
還
m
o
r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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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在
屆
臨
「
合
格
週
」
之
前
，
已
為
同
一
雇
主
連
續
工
作
至
少
達
二

十
六
週
者
。
此
即
:
婦
女
在
生
產
前
第
十
五
週
的
最
後
一
天
時
，
已
為
同

一
雇
主
連
續
工
作
至
少
二
十
六
週
。

的
申
請
者
必
須
事
先
在
規
定
期
間
內
將
預
產
期
以
及
計
畫
請
產
假
情

事
通
知
雇
主
。
此
項
通
知
應
包
含
由
醫
師
或
助
產
士
所
開
真
的
預
產
期
證

明
，
而
且
此
項
通
知
應
在
開
始
領
取
生
產
給
付
的
三
個
星
期
內
為
之
。
同

時
，
如
有
意
返
回
原
工
作
崗
位
，
亦
應
以
書
面
將
此
工
作
意
願
通
知
雇
主
。

側
申
請
者
在
「
合
格
週
」
最
後
一
天
之
前
的
八
週
內
，
其
每
週
平
均

薪
資
必
須
至
少
達
到
第
一
類
保
險
費
繳
納
的
最
低
投
保
薪
資
三
九
九
七

|
九
八
年
為
每
週
至
少
六
十
二
英
鏡
)
。
此
週
薪
之
計
算
包
括
平
常
薪
資
、

紅
利
、
加
班
費
、
法
定
疾
病
給
付
(
的

g
z
z
a
r
n
r
r

三
等
在
內
，

但
不
包
括
假
期
基
金

(
Z
H
E
Z
E旦
)
、
信
託
基
金
或
營
利
所
得
。

倒
在
雇
主
支
付
此
項
「
法
定
給
付
」
期
間
，
申
請
者
不
得
從
事
任
何

其
他
工
作
，
亦
不
得
為
雇
主
工
作
。

的
在
產
後
，
申
請
者
不
得
為
其
他
雇
主
工
作
。

叫
即
將
在
十
一
週
內
臨
盆
，
或
最
近
剛
剛
分
挽
。

凡
是
合
乎
上
述
條
件
者
，
即
得
享
有
最
長
為
期
十
八
週
的
法
定
生
產

給
付
。
給
付
期
間
自
生
產
前
六
週
開
始
，
至
產
後
六
週
為
止
，
加
上
生
產

該
週
'
為
期
共
十
三
週
。
另
外
的
五
週
給
付
，
則
可
由
市
請
者
自
行
決
定

在
在
前
或
產
後
領
取
，
或
分
散
於
生
起
前
後
，
合
計
五
週

.. 

如
此
，
則
生

崖
給
付
期
間
即
叮
達
最
高
的
卡
八
週
規
定
。
值
得

一
提
的
，
受
雇
婦
企
若

在
鼠
的
六
迎
內
仍
繼
續
上
班
工
作
者
，
並
不
能
將
此
領
取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
之
期
間
往
後
延
長
，
在
其
可
依
法
領
取
生
產
給
付
時
若
仍
在
職
，
等
於
放

棄
其
當
時
(
工
作
期
間
)
領
取
生
產
給
付
之
權

利
。

至
於
此
「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」
之
金
額
，
則
依
申
請
者
任
職
期
間
的
長

短
而
有
高
、
低
之
給
付
標
準

o

若
申
請
者
在
產
前
第
十
五
週
的
最
後
一
天
，

已
為
其
雇
主
全
時
工
作
(
指
每
週
至
少
工
作
十
六
小
時
)
達
兩
年
以
上

.. 

或
已
為
其
雇
主
以
部
分
時
間
方
式
工
作
(
指
每
週
工
作
少
於
十
六
小
時
，

但
高
於
八
小
時
)
達
五
年
以
上
者
，
在
其
得
享
領
「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」
之

目
前
初
六
過
時
，
可
領
取
較
高
額

(
自
皂
白
宮

Z

)
之
給
付
。
此

「
較
高
額

」
給
付
，
原
則
上
是
其
「
合
格
週
」
之
前
八
週
的
平
均
週
薪
的
九

O
%
;

但
自
第
七
週
起
，
此
項
給
付
金
額
即
改
以
「
較
低
額
」
(
「

O
嵩
叩
門
宮
汁
。
)

標
準
支
付
。
此
「
較
低
額
」
標
準
，
依
一
九
九
七
|
九
八
年
時
之
給
付
標

準
'
為
每
週
五
五
﹒
七

O
英
銬
。
由
於
此
數
額
並
未
達
最
低
的
投
保
薪
資

標
準
(
六
十
二
英
銬
)
，
因
此
，
領
取
此
項
給
付
期
間
可
以
不
必
繳
付
國

民
保
險
費
用
。
若
此
時
因
收
入
降
低
，
不
足
以
維
生
時
，
復
可
於
領
取
此

項
給
付
之
同
時
，
依
規
定
申
領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或
「
家
庭
信
用
」
給
付
。

惟
若
領
取
之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達
到
政
府
規
定
之
最
低
投
保
薪
資
時
，
則
此

項
給
付
即
被
視
為
可
課
稅
所
得
，
同
時
並
須
繳
納
保
險
費
。

此
項
「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」
之
支
給
'
是
以
婦
女
生
產
之
事
實
為
認
定

標
准
。
生
育
雙
胞
胎
或
同
時
生
育
兩
名
以
上
子
女
時
，
並
無
法
因
而
增
加

給
付
金
額
。
若

一
婦
女
在
懷
孕
一
一
卡
八
週
之
後
，
但
在
預
產
期
之
前
有
死

庄
之
情
事
，
仍
川

J

比
照
前
述
生

產
規
定
，
申
領
生
產
給
付
。
但
若
此
死
犀

是
在
預
庄
則
的
十

一
一組
以
前
發
生
者
，
則
不
得
申
領
「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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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一

'
惟
得
改
領
「
法
定

疾
病
給
什
」

(
可O
呵
口
」
鬥
叩
門
E
V
-
-
血
『
付1「
口
﹒
戶
的
山
ω
斗
H
O
N
-

mwhH) 

三
、
生
產
津
貼
(
苦
汁
。
可
旦SE
H
O
E
口
2
)

對
不
符
合
向
雇
主
申
請
前
述
「
法
定
生
產
給
付
」
者
而
言
(
例
如

.. 

最
近
才
離
職
者
、
轉
換
工
作
者
、
或
自
雇
者
)
，
若
滿
足
下
列
資
格
條
件
，

即
可
申
請
國
民
保
險
方
案
下
的
「
生
產
津
貼
」
給
付
(
可

O
吉
什
∞
門
除
苦
2
E
W

日ω
也
斗
U
O
O
l
o斗
).. 

付
申
請
者
在
生
產
前
第
十
五
週
的
最
後
一
日
時
，
以
在
近
五
十
二
週

內
(
相
當
於
一
年
內
)
至
少
繳
付
二
十
六
週
(
約
半
年
)
國
民
保
險
費
(

第
一
類
保
險
費
或
第
二
類
保
險
費
)
者
。

ω
申
請
者
在
往
後
十
一
週
內
即
將
臨
盆
者
，
或
甫
生
產
者
。

份
申
請
者
目
前
未
就
業
或
工
作
者
。

側
申
請
者
在
生
產
前
第
十
四
週
再
往
前
推
算
的
一
年
內
，
至
少
曾
工

作
二
十
六
週
'
且
在
產
前
第
十
五
週
的
最
後
一
日
時
，
巳
懷
孕
二
十
六
週

者
。

符
合
前
述
四
項
規
定
之
婦
女
，
即
可
申
領
國
民
保
險
方
案
下
的
生
產

津
貼
。
此
項
收
入
在
申
請
「
所
得
支
持
」
給
付
時
，
則
須
合
併
計
算
。
生

產
津
貼
的
給
什
標
準
，
在
一
九
九
七

i

九
八
年
時
，
申
請
者
若
符
合
領
取

較
高
顯
給
付
者
，
每
週
五
五
﹒
七

O
英
銬
.. 

符
合
領
取
較
低
額
給
付
者
，

每
週
四

八
﹒
一
二
五
英
銬
。

賴
其
扶
養
之
成
人
，
則
每
人
每
週
增
給

二
九
.

一
五
英
銬
。

給
什
期
間
接
長
以
十
八
週
為
限
，
此
規
定
與
前
述
「
法
定
生

產
給
付
」
相
同
。

四
、
為
寡
婦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給
付
(
音
已

0
2
.

切
。
口
。
同
立
的
)

英
國
為
寡
婦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給
付
大
致
上
可
分
為
繳
費
式
(
鬥

O
口
l

可
早
已

o
a
)的
福
利
給
付
、
非
繳
費
式
(
口

g
l
n
o
s
z
σ
5
0
3
)
的
福
利

給
付
、
以
及
寡
婦
退
休
年
金
(
們
皂
白
憫
。
是
切
悶
。
立
門
m
B
S
什

2
日
抖
。
口
|
|

直
斗
。
若
)
三
大
類
。
其
中
，
繳
費
式
的
福
利
給
付
又
可
分
為
寡
婦

、
寡
位
津
貼
(
譯
已

O
S
已

間
，OH
ω

給
付
(
古
苦
干
的

可
印
〕
詣
。
口
什
)
出

O
A
U
Y
O
可
司
的

、
以
及
寡
婦
年
金
(
譯
已

2
.
的
可
。
口
的
H
O口
)
三
類
。
茲
分
別

〉
H
H
O宅
印
口
口
。
)

說
明
如
下

(
2
百
汁
。
早
苦

2
E
W

戶$
7
2
4

∞
).. 

付
寡
婦
給
付
(
古
已
。
看
-
印
出
占
百

B
A
U
)

一
九
八
八
年
凹
月
十
一
日
以
前
，
英
國
婦
女
若
配
偶
死
亡
，
且
具
備

規
定
之
條
件
者
，
得
申
領
每
週
為
數
約
五
七
﹒
六
五
英
銬
的
寡
婦
津
貼
(

古
已
。
夫
的

E
H
O
E
口
8

)
。
但
前
述
寡
婦
津
貼
巳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時
取
消
。

配
偶
在
前
述
日
期
以
後
死
亡
者
，
依
新
修
改
之
規
定
，
則
改
為
申
領
一
次

給
付
的
寡
婦
給
付
(
司
且
這
甸
的
冒
冒
呂
立
。
此
項
給
付
之
申
請
者
必
須
真

備
下
述
三
項
條
件

(
2
吉
什
叩
門
除
管
丘
吉

w
H
S
斗
u
立
)
.. 

l

配
偶
生
前
必
須
已
繳
納
一
規
定
金
額
以
上
之
保
險
費
;
或
配
偶
是

因
職
業
災
害
或
疾
病
死
亡
。

Z

申
請
者
在
配
偶
過
世
時
，
必
須
年
未
滿
六
卡
歲
;
或
若
申
請
者
年

在
六
十
歲
以
上
，
則
其
配
偶
生
前
必
須
不
具
備
申
領

A

類
退
休
年

金
給
付

之
資
格

(
即
其
配
偶
死
亡
時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，
或
尚
未
退
休
，
或
未
繳
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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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額
的
保
險
費
)

1

申
請
案
必
須
在
配
偶
過
世
後
的
十
三
個
月
內
提
出
。

此
項
給
付
以
一
次
給
付
方
式
發
給
，
一
九
九
七
|
九
八
年
其
金
額
為

一
千
英
銬
。
惟
若
配
偶
死
亡
時
，
申
請
之
婦
女
並
未
與
其
配
偶
同
住
，
而

是
與
另
一
男
子
同
居
共
同
生
活
時
，
則
不
具
備
申
領
此
項
給
付
之
資
格
。

叫
寡
每
津
貼

(
5
已
O
Z
已
竄
。
5
月
司
的

E
H
O
E

口
口
。
)

申
請
此
項
「
寡
宙
津
貼
」
者
必
須
具
備
下
述
二
項
條
件
(
可

O
吉
什
R
b

z
m山
門
什H
口
、
】
m
v也
、
可U
J口
l
斗
N
).. 

i

配
偶
生
前
必
須
巳
繳
納
一
規
定
金
額
以
上
之
保
險
費
;
或
配
偶
是

因
職
業
災
害
或
疾
病
死
亡
。

2

申
請
者
必
須
其
備
有
下
列
三
項
條
件
之
一
:

ω
正
懷
有
亡
夫
之
子
女
者
;

ω
具
備
申
領
兒
童
給
付
的
資
格
;

ω
與
一
年
未
滿
十
九
歲
之
青
少
年
或
兒
童
共
同
居
住
，
且
該
青
少

年
或
兒
童
係
合
於
申
領
兒
童
給
付
者
。

此
項
津
貼
之
支
給
標
準
，
在
一
九
九
七
|
九
八
年
時
為
:

申
請
者
，
每
週
六
二
﹒
四
五
英
錯
;

賴
其
扶
養
之
兒
童
，
長
子
女
每
週
九
﹒
九

O
英
錦
;

其
他
子
女
每
人
每
週
一
一

﹒

二
0
英
銬
。

如
果
配
偶
係
於

一
九
七
九
年
四
月
五
日
之
後
死
亡
，
則
可
增
領
一
筆

與
所
得
相
關
之
額
外
年
金
(
且

E
t
g

丘
胃
口
的
H
O
口
)
。
同
時
，
申
領
寡

臼
沖
貼
諧
，
館
外
亦
叮
領
取
為
數
約
十
英
鈴
的
聖
誕
節
節
金
。
惟
若
亡
夫

生
前
所
繳
之
保
險
費
不
足
額
峙
，
則
前
述
給
付
金
額
將
隨
之
降
低
。
基
本

上
，
只
要
扶
養
合
於
資
格
規
定
之
兒
童
，
即
可
享
有
申
領
此
項
津
貼
之
權

利
。
惟
若
寡
婦
再
婚
或
與
另
一
男
子
同
居
共
同
生
活
峙
，
此
項
津
貼
即
告

中
止
。
同
時
，
在
寡
婦
津
貼
給
付
期
間
屆
滿
後
，
若
合
於
規
定
條
件
，
則

可
申
領
下
述
的
寡
婦
年
金
。

叫
叫
寡
婦
年
金
(
5
斗
。
若
-
的
問UO口
的H
O
D
)

申
請
此
項
寡
婦
年
金
者
必
須
具
備
下
述
四
條
件
(
可

O
百
什
個
門
侮
E
3
5
.

日
的
山
的
山
斗

h
、
可ω
1斗
KH
).. 

l

配
偶
生
前
必
須
已
繳
納
一
規
定
金
額
以
上
之
保
險
費
;
或
配
偶
是

因
職
業
災
害
或
疾
病
死
亡
。

2

申
請
者
不
其
備
享
領
寡
母
津
貼
之
資
格
。

1

配
偶
若
係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四
月
十
一
日
、
或
以
後
死
亡
，
則
申
請
者

在
配
偶
過
世
時
或
在
停
止
領
取
寡
位
津
貼
時
，
年
齡
必
須
在
四
十
五
|
六

十
五
歲
之
間
。
但
配
偶
若
係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四
月
十
一
日
以
前
死
亡
，
則

申
請
者
在
配
偶
過
世
時
或
在
停
止
領
取
寡
琵
津
貼
時
，
年
齡
必
須
在
四

O

l

六
十
五
歲
之
間
。

4

申
請
者
必
須
年
在
六
十
五
歲
以
下
。

一
九
九
七
l

九
八
年
時
，
此
項
給
付
為
每
週
五
四
﹒
一
五
英
銬
。
若

申
請
者
配
偶
係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四
月
五
日
之
後
過
世
，
則
申
請
者
尚
可
依

其
亡
夫
生
前
所
得
，
增
領
一
筆
與
所
得
相
憫
之
顯
外
年
金
。
但
若
亡
夫
生

前
繳
納
之
保
險
費
不
足
額
時
，
此
寡
婦
年
金
即
採
減
額
給
付
。

巾
請
者
之
配
偶
若
係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凹
月
一

O
H
以
後
死
亡
，
且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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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世
時
申
請
者
已
年
滿
五
十
五
歲
，
其
可
領
之
給
付
金
額
在
一
九
九
七i

九
八
年
時
每
週
為
六
二
﹒
四
五
英
銬
。
惟
若
申
請
者
年
齡
不
滿
五
十
五
歲

則
其
可
領
取
之
給
付
依
年
齡
而
遞
減
。
換
言
之
，
配
偶
若
係
於
一
九
八
八

年
四
月
一

0
日
以
後
死
亡
，
且
申
請
者
在
配
偶
過
世
時
或
在
停
止
領
取
寡

母
津
貼
時
，
年
齡
未
滿
五
十
五
歲
，
其
可
領
之
給
付
金
額
每
差
一
歲
，
減

少
百
分
之
七
。
但
配
偶
若
係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四
月

-
0
日
以
前
死
亡
，
則

申
請
者
前
項
年
齡
之
規
定
降
為
五
十
歲
。
基
本
土
，
此
項
寡
婦
年
金
給
付

標
準
如
下

(
2
吉
汁
。
門
除
E
3
H
P
E
C
7
3
l

立
).. 

鏡草
〈

額付給之取領可週每致寡時之年齡

58.08 

53.71 

49.34 

44.96 

40.59 

27.48 

18.74 

54 

53 

36.22 

31.85 

23.11 

52 

50 

48 

45 

47 

46 

51 

49 

惟
若
申
請
者
年
滿
六
十
歲
時
，
則
其
即
可
依
規
定
領
取
為
寡
婦
所
提

供
的
B

類
退
休
年
金
給
村
(
們
印
汁
。
憫
。
是
切
門

m
H
E
S
S

什
苦
口
的
H
O口
)
。
惟

若
寡
婦
再
婚
或
與
另

一
男
于
同
肘
共
同
生
活
峙
，
此
項
津
貼
即
告
中
止
。

肆
、
結
)
在
內
.. 

兼
論
英
國
經
驗
對
我
國
的
啟
示

廣
義
來
說
，
對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的
定
義
，
目
前
，
尚
無
統
一
的
定
論
。

廣
義
來
說
，
婦
女
福
利
可
泛
指
一
切
與
婦
女
有
關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它
包
括

的
範
圈
極
廣
，
從
一
個
人
的
出
生
到
死
亡
，
凡
與
婦
女
有
關
的
福
利
服
務

均
屬
之
。
這
種
詮
譯
方
式
，
幾
乎
使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與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兩

個
名
詞
之
間
以
等
號
相
連
。
狹
義
來
說
，
所
謂
的
「
婦
女
褔
利
」
'
則
是

指
個
人
因
其
「
女
性
」
性
別
角
色
而
特
別
得
享
之
褔
利
服
務
或
給
付
。
在

此
前
提
下
，
「
婦
女
福
利
」
一
詞
不
僅
包
括
為
婦
女
團
體
所
積
極
提
供
的

福
利
措
施
，
它
還
涵
蓋
消
除
因
性
別
歧
視
以
致
使
婦
女
遭
受
的
「
不
褔
利

」
待
遇

。
這
也
就
是
說
，
身
為
一
獨
立
之
個
體
，
婦
女
有
權
要
求
給
予
與

異
性
相
同
或
相
等
的
權
利
(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、
福
利
權
)
保
障
，
使
其

個
人
或
家
庭
之
生
活
得
以
免
於
置
乏
的
威
脅
。
隨
著
社
會
的
快
速
變
遷
以

及
教
育
之
普
及
，
現
代
社
會
中
女
性
的
人
力
素
質
亦
明
顯
的
提
昇
。
工
業

化
與
人
口
出
生
率
下
降
所
帶
來
的
衝
擊
，
更
使
大
多
數
先
進
國
家
面
臨
勞

動
力
人
口
(
尤
其
男
性
)
逐
漸
下
降
及
老
化
之
威
脅
。
婦
女
勞
動
力
參
與

率
之
提
高
以
及
教
育
水
準
之
提
昇
'

一
方
面
激
發
婦
女
權

利
意
識
之

覺
醒

與
對
個
人
基
本
權
益
之
爭
取
，
另
方
面
亦
帶
動
對
就
業
環
境
及
福
利
服
務

措
施
改
善
的
訴
求
。
因
此
，
若
將
社
會
福
利
的
內
容
依
其
性
質
加
以
區
分
，

則
「
婦
女
」
福
利
瓶
蓋
的
飽
問
，
雖
以
婦
女
為
中
心
，
但
並
非
僅
以
婦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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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限

.• 

是
以
，
綜
合
上
述
英
悶
，
為
婦
女
所
提
供
的
立
法
保
障
與
制
利
給
付
，

其
內
容
可
再
依
婦
女
之
特
性
分
為
:

一
、

就
業
婦
女

.. 

英
國
對
就
業
婦
女
之
第
一
項
保
障
措
施
是
透
過
立
法
，
確
保
兩
性
工

作
待
遇
之
均
等
，
即
所
謂
的
「
同
工
同
酬
」

o

此
項
保
障
雖
以
婦

女
為
主

要
出
發
點
，
但
並
不
以
婦
女
為
限
。
依
其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，
男
女
兩
性
均

可
避
免
雇
主
以
性
別
為
由
，
在
待
遇
上
予
以
歧
視
或
不
當
的

井
別
待
遇
。

同
時
，
英
國
也
明
確
的
透
過
社
會
立
法
程
序
，
賦
與
政
府

公
權
力

，
為
婦

女
或
其
家
庭
提
供
基
本
的
福
利
，
或
要
求
雇
主
為
其
女
性
員

工
捉
供
法
定

的
基
本
福
利
，
如
懷
孕
或
生
產
假
期
的
給
予
以
及
特
殊
保
謹
待
遇

。

-
T
未
參
與
就
業
之
婦
女

.. 

付
英
國
對
婦
女
所
採
取
之
第
二
項
保
障
措
施
是
透
過
立
法
，
確
保
兩

性
在
雇
用
、
陸
遷
、
接
受
訓
練
等
方
面
亦
達
到
權
利
與
機
會
的
均
等
。
此

類
立
法
與
前
相
同
，
亦
以
確
保
兩
性
機
會
均
等
為
原
則
，
而
非
僅
以
婦
女

為
對
象
。
因
此
，
其
涵
蓋
範
閻
乃
由
就
業
中
的
婦
女
，
擴
大
到
有
就
業
潛

力
或
意
願
之
婦
女
。
其
中
，
為
婦
女
或
其
家
庭
提
供
托
兒
照
顧
，
使
其
無

後
顧
之
憂
，
也
常
成
為
英
國
促
進
婦
女
二
度
就
業
的
重
要
方
案
。

叫
英
國
對
婦
女
所
採
取
之
第
三
項
保
障
措
施
重
點
即
再
將
範
圍
擴
大
，

包
括
家
庭
主
婦
。
其
真
體
措
胞
包
括

.. 

修
改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中
的
老
年
年

金
或
遺
屬
年
金
給
付
規
定
，
例
如

.. 

l

遺
屬
給
付
項
目
增
列
配
偶
「
年
我
」

'
的
比
末
就
業
者
紅
喪
偶
峙
，

亦
不
虞
經
濟
生
活
的
睦
乏
，
其
喪
偶
後
亦
可
透
過
配
偶
生
前
繳
納
的
保
險

費
紀
錄

，
獲
得
基
本
生
活
水
平
的
保
障
。

Z

增
列
末
就
業
者
自
願
校
保
的
保
險
方
案
，
使
未
就
業
者
在
晚
年
時

亦
不
虞
經
濟
生
活
的
區
乏
，
其
年
老
時
亦
可
透
過
本
身
繳
納
保
險
費
的
保

險
制
度
，
獲
得
基
本
生
活
水
平
的
保
障
。

3

將
原
來
男
主
退
休
年

金
領
取
年

齡
不
同
的
規
定
，
改
為
男
女
一

致
，

均
以
六
十
五
歲
為
界
。

觀
諸
我
國
目
前
為
婦
女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，
則
可
發
現
有
下
述
問
題
存

在

「
重
男
輕
女
」
與
「
男
尊
女
卑
」
的
觀
念
仍
存

儘
管
我
國
在
憲
法
等
法
律
條
款
中
對
於
男
女
平
等
原
則
已
有
明
文
規

定
，
但
是
，

一
般
民
眾
的
觀
念
仍
有
「
重
男
輕
女
」
與
「
男
尊
女
卑
」
的

觀
念
。
此
種
錯
誤
觀
念
的
形
成
雖
然
有
一
部
分
是
受
到
中
國
傳
統
觀
念
的

影
響
，
但
是
，
我
國
中
、
小
學
教
科
書
內
容
以
及
學
校
教
育
過
程
未
給
予

應
有
的
重
視
，
也
可
說
是
原
因
之
一
。
除
外
，
性
別
刻
板
印
象
的
形
成
，

除
了
受
學
校
社
會
化
過
程
之
影
響
外
，
傳
播
媒
體
的
影
響
亦
相
當
深
遠
。

因
此
，
如
何
在
學
校
正
規
教
育
中
進
行
兩
性
平
等
正
確
觀
念
的
教
導
，
以

及
加
強
媒
體
廣
泛
宣
導
工
作
，
使
社
會
大
眾
對
於
男
女
角
色
有
正
確
的
認

識
，
並
從
上
而
下
，
出
高
級
決
策
人
士
或
政
府
機
惜
在
日
常
活
動
或
行
為

中
帶
頭
一
不
範
'
著
手
消
除
性
別
歧
視
之
觀
念
，
誠
為
根
本
的
議
題
。

二
、
對
婦
女
權
益
之
保
障
立
法
零
散
，
且
未
盡
周
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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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現
行
憲
法
、
民
法
、
刑
法

、

勞
動
基
準
法
、
工
廠
法

、

就
業
服

務
法
等
相
關
法
令
中
，
雖
然
對
女
工
之
雇
用
方
面
訂
有
保
護
之
條
款
，
但

是
，
由
於
法
規
零
散
，
且
這
些
法
規
多
半
僅
止
於
原
則
上
或
政
策
上
之
宣

示
，
因
此
，
迄
今
為
止
尚
缺
乏

一
套
足
以
用
來
充
分
保
障
婦
女
就
業
的
法

令
俾
資
憑
藉
遵
循
。

這
種
法
令
上
未
盡
周
延
之
缺
失
，
使
得
我
國
對
婦
女
就
業
保
障
的
工

作
僅
停
留
於
口
號
宣
示
之
層
次
。
因
此
，
在
末
增
訂
相
關
立
法
之
際
，
宜

先
著
手
修
改
既
有
之
相
關
法
規
。

其
次
，
除
了
修
訂
既
有
相
關
法
規
以
外
，
為
充
分
保
障
婦
女
應
享
之

各
項
權
利
與
福
利
，
亦
應
儘
速
訂
定
兩
性
工
作
機
會
均
等
或
反
性
別
歧
視

法
案
，
保
障
兩
性
就
業
機
會
及
待
遇
之
均
等
。
不
過
，
值
得
一
提
的
，
此

類
法
案
之
訂
定
雖
然
係
以
保
障
婦
女
為
出
發
點
，
但
法
案
訂
定
時
應
以
兩

性
為
共
同
適
用
範
圍
，
確
實
消
除
性
別
歧
視
。
同
時
，
在
現
今
社
會
風
氣

敗
壞
、
暴
力
事
件
頻
傳
之
際
，
尤
應
注
重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的
保
諱
，
制
定

相
關
立
法
，
以
確
實
達
到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的
目
標
。

更
重
要
的
，
相
關
法
令
之
增
訂
與
修
訂
雖
然
可
作
為
個
人
權
益
保
障

之
基
礎
，
但
是
，
若
無
法
落
實
執
行
各
項
規
定
，
則
不
但
無
法
達
到
原
來

預
期
之
效
果
，
反
而
有
時
尚
損
放
政
府
之
形
象
，
破
壞
公
權
力
之
執
行
。

因
此
，
為
使
保
障
兩
性
機
會
均
等
之
工
作
得
以
徹
底
積
極
進
行
，
並
使
婦

女
桶
利
服
務
工
作
得
以
積
情
擴
展
，
寶
路
成
立
專
責
機
捕
、
增
加
工
作
人

員
編
制
，
並
增
編
經
費
預
算
，
以
負
責
相
關
法
人
口
之
執
行
。
而
在
工
作
人

間
之
日
的
川
卜
仁
，
除
他
以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馮
主
外
，
亦
叮
版
大
志
脈
[
作
人

的
一
之
培
訓
，
鼓
勵
婦
立
志
上
的
主
動
參
與
。
此
種
府
立
志
工
之
有
效
連
山
，

一
方
面
可
提
供
更
符
合
婦
女
需
要
之
服
務
，
另

一
方
面
亦
叮
使
參
與
人
民

獲
得
工
作
上
成
就
感
之
滿
足
。

三
、
我
國
婦
女
得
享
之
福
利
給
付
，
因
目
前
福
利
與
保
險
制
度
之

設
計
，
仍
以
男
性
為
基
礎
，
故
婦
女
仍
處
於
從
厲
的
地
位
。

我
國
現
行
保
險
制
度
中
未
充
分
考
慮
婦
女
之
需
求
，
範
間
過
於
狹
窄
。

因
此
，
為
滿
足
婦
女
不
同
的
需
求
，
不
但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的
範
國
應
逐
漸

擴
大
，
而
且
其
項
日
亦
宜
朝
多
樣
化
發
展
。
政
府
宜
在
整
體
社
會
安
全
體

系
下
，
依
給
付
對
象
及
性
質
之
不
同
，
提
供
全
體
民
眾
基
本
生
活
水
平
的

棋
障
。
此
方
面
可
採
之
措
施
大
致
上
有

.. 

付
由
於
大
多
數
婦
女
婚
後
或
生
產
後
常
退
出
勞
動
力
市
場
，
不
若
男

性
般
繼
續
工
作
，
因
此
，
為
保
障
所
有
民
眾
老
年
生
活
所
需
，
日
前
政
府

在
規
劃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之
際
，
建
議
應
採
英
國
老
年
退
休
歧
遺
屬
作
人
也
設

計
之
作
法
，
將
我
國
現
行
各
種
保
險
方
案
下
的
老
年
(
或
養
老
)
給
付
或

遺
屬
給
付
，
改
為
老
年
年
金
及
遺
屬
年
金
方
式
發
給
。
尤
其
，
在
退
休
年

金
制
度
之
設
計

上
，
應
酌
採
計
在
家
照
顧
子
女
或
家
人
的
年
資
，
而

追
周

年
金
之
方
案
設
計
方
面
，
宜
斟
酌
採
計
其
配
偶
保
險
費
繳
納
之
紀
錄
，
賦

予
男
女
兩
性
在
喪
偶
時
享
有
均
等
之
福
利
給
付
權
。

們
叫
婦
女
闢
體
雖
因
性
別
而
有
異
於
男
性
，
但
此
團
體
本
身
亦
為

…
具

有
高
度
異
質
性
的
固
體
。
目
前
舉
灣
地
區
提
供
的
特
殊
性
的
婦
女
描
利
服

務
，
大
致
上
可
概
分
從
低
收
入
家
庭
婦
女
及
不
幸
婦
女
附
方
間
。
對
的
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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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
收
入
家
庭
婦
女
之
照
顧
除
了

一
般
低
收
入
家
庭
可
享
領
的
生
活
補
助
、

免
費
醫
療

(
或
健
康
保
險

)
、
優
待
或
免
費
借
住
平
宅
、
子
女
助
學
金
、

以
工
代
販

、

喪
葬
補
助
、
在
宅
服
務
、
免
費
職
業
訓
練
及
就
業
輔
導
、
無

息
創
業
貸
款
、
就

學
生
活
補
助
、
居
家
護
理
服
務
等
福
利
以
外

，
低
收
入

家
庭
婦
女
尚
可
享
領
下
列
給

付
或
服
務
.. 
公
立
托
兒
所
免

費
托
兒
或
私
立

托
兒
所
于
女
托
育
補
助
(
或
優
待

)
，
子
女
就
學
交
通
補
助

(
台
北
市
，

以
就
譚
於
園
中
以
上
之
子
女
為
主

)
，
產
前
檢
查
、
生
產
、
奶
粉
、
綜
合

維
生
素
等
費
用
補
助
(
台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)

。

而
對
不

幸
婦
女

(
含
雛
妓
、

被
強
暴
、
被
販
賣
、
被
虐
待
、
被
毆
打
、
未
婚
媽
媽

、

離
婚
、
喪
偶
等
)

的
褔
利
服
務
，
主
要
則
在
於
提
供
收
容
安
置
、
輔
導
訓
練

、
與
治
療
。
未

來
我
國
除
應
針
對
婦
女
的
不
同
需
要
，
設
計
並
提
供
多
樣
化
的
福
利
服
務

外
，
尤
應
考
慮
不
同
年
齡
、
地
區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職
業
、

婚
姻
或
家
庭
狀

況
下
的
婦
女
需
求
的
差
異
。
尤
其
婦
女
褔
利
之
提
供
不
應
僅
以
婦
女
為
對

象
，
而
應
擴
及
婦
女
以
外
的
其
他
團
體
。
其
中
較
具
體
的
工
作
包
括
:

1

加
強
提
供
托
嬰
或
托
兒
服
務
，
或
擴
大
辦
理
幼
稚
或
學
前
教
育
，

使
家
長
在
工
作
時
無
後
顧
之
憂
，
可
較
全
心
投
入
工
作
。
在
推
展
此
項
工

作
的
同
時
，
並
應
加
強
教
育
與
社
會
行
政
部
門
之
間
的
聯
繫

合
作
，
以
避

免
因
兩
不
同
部
門
問
因
規
定
或
職
掌
事
權
之
體
系
不
一
，
而
造
成
不
必
要

的
困
擾
。

2

加
強
提
供
托
老
或
對
老

年
人
之
居
家
護
同
服

務
，

成
擴
大
辦
理
社

區
老
年
人
之

醫
療
保
健
工
作
，
以
減
輕
婦
女
或
家
庭
在
扶
養
作
幼
一
代
之

外
，
仍
須
同
時
擔
負
照
料
作
過
雙
親
或
年
長
一
代
之
雙
敢
做
力
。

3

面
臨
勞
動
力
短
缺
及
流
動
率
趨
高
的
困
境

，

鼓
勵
企
業
界
或
雇

主

本
身
能
透
過
企
業
福
利
的
提
供
，
掌
握
或
留
住
其
所
需
的
人
才
，
或
吸
引

優
秀
人
才
之
投
入
。
此
方
面
的
工
作
包
括

:

採
行
彈
性
上
班
制
，

一
方
面

使
雙
生
涯
家
庭
或
兩
性
得
以
擁
有
較
大
的
運

作
空
間
，
同
時
兼

顧
家
庭
與

工
作
，
並
提

昇
工
作
效
率
;

另
一
方
面

，
可
促
使
家
庭
婦
女
以
部
分
時
間

(
冒
3
A
E
m

)
工
作
方
式
，

重
新
投
入
就
業
市
場
，
參
與
經
濟
生

產
之
行

列
。
為
婦
女
廣
泛
提
供
再

度
就
業
之
知
識
與
技
能
訓
練
，
使
婦
女

在
科
技

快
速
進
步
及
生
產
技
術
大
幅
改
變

之
轉
型
社
會
中
，
能
具
有
重
返
就
業

市

場
所
需
之
基
本
知
識
、
技
術
、
能
力
，

與
最
新
之
資
訊
。

綜
合
言
之
，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與
福
利
的
理
念
原
則
雖
然
已
是
政
府

施

政
的
目
標
之
一
，
但
是
，
如
何
將
這
些
宣
示
性
的
政
策
指
導
原
則
化
為

具

體
的
措
施
、
積
極
落
實
，
則
是
當
前
工
作
的
最
重
要
課
題
。
尤
其
'
法
令

制
定
後
之
執
行
工
作
，
尚
需
民
眾
的
配
合
。
因
此
，
解
決
性
別
歧
視
問
題

最
根
本
的
策
略
，
莫
過
於
改
變
社
會
大
眾
的
觀
念
。
一
方
面
藉
正
確
觀
念

之
啟
迪
，
挂
除
以
往

「
男
尊
女
卑

」

的
錯
誤
觀
念
;
另
一
方
面
則
可
從
教

育
著
手
，
透
過
學
校
教
育
過
程
中
對
兩
性
關
係
正
確
觀
念
的
灌
輸
，
從
小

即
可
避
免
兒
童
性
別
刻
板
印
象
的
養
成
，
並
進
而
培
塑
兩
性
問
理
性
和
諧

的
關
係
。
除
了
學
校
正
規
教
育
的
教
導
外
，
兩
性
平
等
的
觀
念
亦
可
從

家

庭
教
育
及
社
會
教

育
等
方
面
同
時
配
合
進
行
。
在
社
會
教
育
方
面
，
尤

應

加
強
宣
導
工
作
，

使
社
會
大
眾
對
於
男

玄
角
色
有
正
確
的
認
識
，
並

從
日

常
生
活
行
為
中
著
手
消
除
性
別
歧
視
之
觀
念
，
以

確
保
兩
性
共
同
應
有
之

機
會
與
權
益
。
為
引
導
概
念
的
改
變
，
相
關
立
法
之
訂
定
、
修
訂
歧
卜
特
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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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構
之
執
行
，
也
是
保
障
兩
性
工
作
機
會
及
待
遇
均
等
不
可
欠
缺
的
要
項
。

在
此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尤
應
透
過
整
體
社
會
福
利
方
案
之
有
系
統
規
畫
與
調

整
，
了
解
不
同
特
性
婦
女
團
體
的
不
同
需
求
，
擴
大
婦
女
褔
利
的
範
聞
與

項
目
，
使
所
有
民
眾
均
得
其
利
。

(
本
文
作
各
A
臨
艾
爾
國
際
大
學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工
作
學
互

-
m教
組
)

參
考
文
獻

李
萍
、
陳
秀
峰
、
陳
惠
馨

楊
瑩

婦
女
政
策
與
福
利
立
法
!
中
、
美

英
、
德
、
日
制
度
之
研
究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委
託
研
究

九

八
九

楊
瑩

英
美
兩
國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之
立
法

刊
於
李
萍
等
共
同
主
持

九

八
九

九

楊
瑩

英
國
社
會
為
婦
女
懷
孕
、
生

產
及
寡
婦
所
提
供
之
福
利
給
付

於
李
萍
等
共
同
主
持

一
九
八
九
二
二
O
l
四
七

楊
瑩

談
婦
女
福
利
立
法
的
取
向
與
型
態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.L. 

北

婦
女
需
要
什
麼
法
律
?
」
座
談
會
引
言
報
告

一
九
八
九

楊
瑩

歐
洲
國
家
的
婦
女
生
產
福
利
措
施

刊
於
婦
女
月
刊

一
九
八
九

四
五
.. 

三
O
|
三
一

楊
瑩

英
國
及
瑞
典
為
寡
婦
所
提
供
之
福
利
給
付

刊
於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
人
口
研
究
中
心
婦
女
研
究
室
編
印

婦
女
研
究
通
訊

一
九
八
九

一
五.. 

三
三
|
三
八

楊
瑩
、
張
菁
芬

如
何
促
進
婦
女
福
利

台
灣
省
社
會
處

主
辦
，
國
立
台
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暨
研
究
所
承
辦

「
八
1

年
度
婦
女
暨
青
少
年
桶

利
」
學
術
研
討
會
分
組
引
一
一
一
日
報
告

一
九
九
O

楊
瑩

歐
洲
就
業
婦
女
現
況
與
趨
勢

聲
寶
文
教
基
金
會
與
行
政
院
勞
工

委
員
會
主
辦

「
女
性
人
力
資
源
開
發
」
研
討
會
專
題
報
告

九
O 

楊
瑩

女
性
人
力
資
源
開
發
之
政
策
與
法
規

聲
寶
文
教
基
金
會
與
行
政
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主
辦

「
女
性
人
力
資
源
開
發
」
研
討
會
引
言
報

告

一
九
九
O

楊
直立足
二拉

英
國
社
會
為
就
業
婦
女
所
提
供
的
子
女
照
顧
措
施

中
國
生
產
力

中
心
與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主
辦
「
九

0
年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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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工
作
福
利
之
展

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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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討
會
專
題
報
告

九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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